
深圳宝安区广告牌结构安全检测鉴定单位-深圳备案机构

产品名称 深圳宝安区广告牌结构安全检测鉴定单位-
深圳备案机构

公司名称 深圳市住建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深圳新闻:龙岗区广告牌鉴定机构

公司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龙岗区都有办事处

联系电话 0755-29650875 13590406205

产品详情

深圳宝安区广告牌结构安全检测鉴定单位-深圳备案机构

 

（一）违法实施行政许可或者xingzhengchufa的；

 

（四）证明广告内容真实、合法的文件；

 

市和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城市管理行政部门（以下简称城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户外广告设
施安全的监督检查，并按照一定的比例，对户外广告设施进行安全抽检。

 

实施方案应当符合本办法以及阵地规划的要求。

 

第七条（实施方案编制）

 

户外广告内容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应当真实、健康，不得以任何形式欺用户和消费者。
户外广告使用的汉字、字母和符号，应当符合国家规定。



 

第十四条（公共阵地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手续）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申请期限符合设置期限标准的，市或者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申
请期限予以批准。

 

（四）其他未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情形。

 

受理申请后，规划、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征求意见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查意见，并书面
告知市或者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审查不同意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城管部门以及规划、工商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的，由其
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
除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户外广告内容的要求）

 

第三十一条（民事赔偿责任）

 

本市建设交通、交通港口、公安、房屋管理、质量技监、环保、价格、财政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
实施本办法。

 

利用内环高架道路、延安高架道路、南北高架道路、沪闵高架道路、逸仙路高架道路以及市人民政府确
定的重要区域内的公共阵地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由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公共阵地使用权拍卖
、招标。利用其他公共阵地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由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公共阵地使用
权拍卖、招标。

 

深圳宝安区广告牌结构安全检测鉴定单位-深圳备案机构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人通过拍卖、招标方式取得公
共阵地使用权的，应当与市或者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签订公共阵地使用合同，并缴纳公共阵
地使用费。公共阵地使用费应当全额上缴财政。

 



第三十条（违反广告内容发布管理的处罚）

 

第五条（设置要求）

 

有下列情形，不得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人未及时维护、更新户外广告设施，致使设施倒塌、坠落等，造成他人人身或者财产
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十八条（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

 

 户外广告设施应当自收到批准决定之日起6个月内设置；逾期未设置的，其审批自行失效。

 

（一）经规划、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同意的，市或者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3个工作日
内作出审批决定，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公共阵地的范围由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提出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
行。

 

本办法所称户外广告设施是指利用建筑物、构筑物、场地（以下统称阵地）设置的霓虹灯、展示牌、电
子显示装置、灯箱、实物造型以及其他形式的向。户外空间发布广告的设施。

 

第二十九条（已有规定行为的处罚）

 

第十二条（阵地使用权的取得）

 

公共阵地使用权拍卖、招标的具体办法，由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第二十一条（创新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论证）

 

第六条（阵地规划编制）

 

申请设置具有特殊创新要求的新形式户外广告设施，没有相应技术规范要求的，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
门应当组织相关专家进行技术论证；经论证符合安全、市容景观等要求的，准予设置。

 

利用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重要区域内的非公共阵地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申请，由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
受理。利用其他非公共阵地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申请，由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受理。

 

第十六条（非公共阵地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审批）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审批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
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设置户外广告设施审批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审批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审批，并书面告知户外广告设施
设置人。由此给设置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审批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深圳宝安区广告牌结构安全检测鉴定单位-深圳备案机构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人应当按照《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对户外广告设施进行维
护保养，保持户外广告设施的整洁、完好。

 

因举办大型文化、体育、商业等活动，需要设置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人应当制定临时性户外广
告设施设置方案，并报市或者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八）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施工图。

 

第三十四条（施行日期）

 

阵地规划、实施方案和技术规范经批准后，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按照本办法
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和第九条的要求组织修改。

 

户外广告设施应当按照经批准的设计图、设置效果图予以设置，不得擅自变更。需要变更的，应当按照



本办法规定，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七条（设施设置的期限）

 

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监督管理和综合协调；区（县）绿化市容行政管
理部门负责所辖区域内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管理权限）

 

第九条（公示和征求意见）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人应当按照《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加强对户外广告设施的日
常管理和安全检查，确保户外广告设施牢固、安全。

 

阵地规划、实施方案和技术规范报送审批前，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将阵地规划、实施方案和技术规范草案
公示，并采取座谈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公示时间不得少于30日，公示的时间
、地点以及意见征集方式应当在本市有关政府网站上公告。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充分考虑社会公众的意见
，并在报送审批的材料中，附具意见采纳情况及理由。

 

（五）户外广告设施设置阵地使用权的证明；

 

第三条（定义）

 

（二）使用暴力、等手段的；

 

第四条（管理部门）

 

（三）按照户外广告登记的有关规定，向市或者区（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户外广告登记。



 

（一）营业执照；

 

第二十四条（安全管理）

 

第十九条（设施设置变更）

 

设置户外广告设施，应当符合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以下简称阵地规划）及其实施方案和有关技术规
范的要求。

 

第二十八条（处理）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违反本办法情形的，可以向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城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
管理部门或者举报。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接到和举报后，应当在规定期限内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予以
反馈。

 

（三）对发现的违法行为不依法纠正、查处的；

 

（六）户外广告设施阵地位置关系图；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人办理下列手续后，方可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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